吉 林 省 林 学 会 文 件
吉林会〔2004〕5号


吉林省林学会

关于成立芦苇分会的通知

白城市芦苇局：

你局《关于成立吉林省林学会芦苇分会的请示》（白苇字〔2003〕6号）收悉。

我们认为，芦苇资源作为我省西部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进一步增强其培育、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有效性，确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学术组织。

根据《吉林省林学会章程》和吉林省林学会今后一个时期总体工作思路，经研究，同意你局意见，依托白城市芦苇局，组建吉林省林学会芦苇分会。

芦苇分会是吉林省林学会的组成部分，要按照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的规定进行登记。

芦苇分会作为吉林省林学会的分支机构，属于实体分会，在省林学会领导下，依照所制定的工作条例开展工作。

芦苇分会设理事长1人，副理事长5-7人，秘书长1人，其人选在全省芦苇系统中产生，报省林学会审查同意后上会选举。

有关召开芦苇分会成立暨会员代表大会的具体事宜，请与省林学会秘书处商定。

特此通知。

二○○四年二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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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中国林学会，吉林省科协，吉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。各市、州林学会，前郭县芦苇局。

	吉林省林学会秘书处            2004年2月11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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